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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考古遺址暨古物審議會 

   109年第 1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9年 7月 30日（四）13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七美鄉公所四樓會議室 

 

    一、提案一：提報「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為本縣「考古遺

址」，敬請審議。 

  （一）決議： 

         1.委員總人數 13位，出席委員 11位，同意票 11票，不同意票 0票， 

           經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指定為 

本縣「考古遺址」。 

         2.審查結果：指定為「考古遺址」。 

     3.指定名稱：「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包含南港  

         遺址第一、二、三、四地點、東湖遺址、西北灣遺址、西湖遺址）。 

         4.指定理由： 

      (1)考古遺址在文化發展脈絡中之定位及意義性：距今四千多至三千 

       多年前，七美島出現多處玄武岩打石場，並將初步打製的石材運 

送至台灣南部。採石、製造、生活運用、產業運輸，形成澎湖群

島與台灣南部的共同史前文化分佈圖。 

     （2)考古遺址在學術研究史上意義性：為首次確認史前大型的打石

場， 

石材並大量運送台灣南部，凸顯出澎湖群島和台灣南部透過石材

的交易使用，構成完整的產業過程，具學術研究價值與意義。 

      (3)考古遺址文化堆積內涵之特殊性及豐富性：文化堆積極為豐富， 

       保留大量的不同石器製作過程的廢料、粗胚、打石工具等，可做 

更精緻的打石行為分析。 

           (4)同類型遺址數量之稀有性：我國繼東部玉礦產區以來，第二處重 

       要的石器製造場，於整個亞洲東岸沿海而言極為少見。 

           (5)考古遺址保存狀況之完整性：雖有部份遺物被遷移利用，甚至道 

       路建設之破壞，大部分遺址保存狀況仍佳。 

           (6)考古遺址供展示教育規劃之適當性：可及性良好，地表即可見到 

       大量的打石廢料、打石工具等，可提供相關展示教育之規劃。 

         5.指定範圍：（位置如附圖 1~7） 

           (1)南港遺址第一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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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核心區： 

 （甲）經緯度：東經 119°25'34.6" 北緯 23°11'27.2"，面積

30X3m。 

 （乙）未登錄地申請登錄地號。 

乙、緩衝區： 

  （甲）可往北延伸 10-20公尺，但渉及七美一段 926地號為私有 

地，後續與所有權人協商。 

           (2)南港遺址第二地點： 

甲、核心區： 

（甲）經緯度：東經 119°25'32.1" 北緯 23°11'29.2"，面積   

   25X10m。 

（乙）土地地號：七美一段 970、976地號。 

乙、緩衝區:前揭土地核心區範圍外， 

（甲） 東以 976地號地籍或道路左邊為界。 

（乙） 北側以遺址北緣向北延伸 30公尺。 

（丙） 西側以 970地號地籍線為界。 

（丁） 南側為遺址南緣向南延伸 30公尺或至海崖邊為界。 

（戊） 排除既有墓葬。 

      (3)南港遺址第三地點： 

甲、核心區： 

（甲）經緯度：東經 119°25'37.2" 北緯 23°11'33.4"，面積

12X8m。 

（乙）土地地號：七美一段 812地號， 

乙、緩衝區:812地號內除核心範圍外， 

        （甲）812地號內，七美人塜後方階梯為起始之後的範圍為主， 

緩衝區之範圍，以 812地號之地籍線為界。 

 （乙）後續 812地號辦理土地分割。 

      (4)南港遺址第四地點： 

甲、核心區： 

（甲）經緯度：東經 119°25'48.5" 北緯 23°11'26.9"， 

面積 100X40m。 

（乙）土地地號：七美一段 858地號。 

乙、緩衝區:858地號核心區範圍外， 

              （甲）排除既有道路及墓葬。 

        （乙）西北、東南及西南以遺址邊界向外延伸 50公尺為界，其 

餘以地籍線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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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東湖遺址： 

甲、核心區： 

（甲）經緯度：東經 119°26'28.5" 北緯 23°12'29"，面積

115X30m。 

（乙）土地地號：大嶼段 449、449-1、450、450-1、467-1、 

   467-2、467-5地號。 

               （丙）排除既有道路。 

乙、緩衝區:前揭土地核心區範圍外， 

              （甲）467-1地號西南延伸至道路界線。 

（乙）467-5地號之範圍:450地號上緣及 461地號下緣延伸 

（丙）其餘以地籍線為界。 

(6)西北灣遺址： 

甲、核心區： 

（甲）經緯度：東經 119°26'1.8" 北緯 23°13'11.7"，面積約 

1500㎡。 

（乙）土地地號：大嶼段 1681-8、1681-23地號。 

乙、緩衝區:前揭土地核心區範圍外， 

               （甲）東、西自遺址最寬處向外延伸 50公尺。 

（乙）南至 1681-8地號地籍線，排除道路。  

（丙）北至海崖邊界或 1681-23地號地籍線。 

      (7)西湖遺址： 

甲、核心區： 

（甲）經緯度：東經 119°25'26" 北緯 23°13'4"，面積

45X20m。 

（乙）土地地號：大嶼段 4676-3、4676-17、4676-18、4676- 

   20地號。 

（丙）排除既有道路。 

乙、緩衝區:前揭核心區範圍外 

                 （甲）北側、西側及西南側以遺址邊緣往外 30m為原則，其 

餘採地籍線。  

         （乙）排除既有墓葬、道路。 

         6.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1)南港遺址第一地點：未登錄地。 

          (2)南港遺址第二地點： 

             甲、七美一段 970地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乙、七美一段 976地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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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港遺址第三地點： 

       甲、七美一段 812地號：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乙、未來撥用予澎湖縣七美鄉公所。 

(4)南港遺址第四地點： 

甲、七美一段 858地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東湖遺址： 

   甲、大嶼段 449地號：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乙、大嶼段 449-1地號：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丙、大嶼段 450地號：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丁、大嶼段 450-1地號：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戊、大嶼段 467-1地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已、大嶼段 467-2地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庚、大嶼段 467-5地號：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6)西北灣遺址： 

   甲、大嶼段 1681-8地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乙、大嶼段 1681-23地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西湖遺址： 

  甲、大嶼段 4676-3地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乙、大嶼段 4676-17地號：澎湖縣七美鄉公所。 

       丙、大嶼段 4676-18地號：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丁、大嶼段 4676-20地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7.建議事項：具國定考古遺址價值。 

 

捌、散會 15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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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南港遺址第一地點）公告範圍示意圖（為示意圖，非經實地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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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南港遺址第二地點）公告範圍示意圖（為示意圖，非經實地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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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南港遺址第三地點）公告範圍示意圖（為示意圖，非經實地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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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南港遺址第四地點）公告範圍示意圖（為示意圖，非經實地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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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5. 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東湖遺址）公告範圍示意圖（為示意圖，非經實地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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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6. 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西北灣遺址）公告範圍示意圖（為示意圖，非經實地測量） 



 11 

 

附圖 7. 七美史前石器製造場考古遺址群（西湖遺址）公告範圍示意圖（為示意圖，非經實地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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